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控股股东豁免履行关联交易承诺的核查意见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福蓉科技”）于近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平铝业”）发来的《关于

申请豁免履行关联交易承诺相关事宜的函》，申请豁免履行南平铝业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部分自愿性承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福蓉

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福蓉科技控股股东豁免履行关联交易承诺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及履行基本情况 

南平铝业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16 日，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26,471,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48%，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关联法人。 

南平铝业曾在 2018年 11月 12日作出确认并承诺：（1）自 2018年 6月 30

日起，本公司已全面停止除接受委托加工高品质圆铸锭、销售铝合金锭及提供关

联方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外的其他关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彻底停止，

并保证在今后不再发生；（2）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已不再

向福蓉科技提供委托加工高品质圆铸锭的服务，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彻底停止，

并保证在今后不再发生；（3）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已不再

向福蓉科技销售铝合金锭，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彻底停止，并保证在今后不再

发生。 

截至 2018年 9月 1日，公司与南平铝业之间除接受南平铝业提供担保外的



所有关联交易已完全停止。并且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至今，公司与南平铝业之

间除接受南平铝业提供担保外未发生任何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二、豁免履行承诺的原因 

鉴于市场需求旺盛，为解决产能问题，经公司审慎研究，公司拟通过租赁

并改造南平铝业部分生产线用于生产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以满足公司

经营及发展需要。主要原因如下： 

1、市场需求旺盛，公司需要扩产能上规模，迫切解决产能瓶颈 

公司上市以来，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03%；实现净利润 2.63亿元，同比增长 65.11%；2020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3 亿元，同比增长 18.15%；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

同比增长 21.05%，为股东和社会带来了稳定的投资收益。2020 年初以来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下滑。公司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逆势增长主

要是由于疫情期间出现的居家办公、学生远程教育等，促进了平板电脑、笔记本

电脑的需求。目前在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公司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2020年 1-6月公司熔铸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为 105.98%，生产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

脑材料的大吨位挤压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为 97.86%。实际交货期已超过客户要求

的交货期，使得公司无法继续承接新客户的订单，存在扩大产能的迫切需要。 

2、租赁现成生产线能快速实现产能扩大，选择南平铝业为合作方是公司的

最佳选择 

公司要实现产能扩大，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司自己建设新生产线；二是租

赁现成生产线。前者建设周期长（8-12 个月），在竞争激烈市场环境中将使公

司面临失去市场先机的风险；而采用后者，只需要对已有生产线的设备进行必要

的改造，对人员进行适当培训和技术指导后，就可投入生产形成产能。因此，采

用租赁现成生产线能大大缩短建设时间，能快速实现产能扩大的目标。 

公司拟租赁南平铝业现有生产线，在对其设备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对人

员适当培训和技术指导后，即可投入生产。如公司选择其他类似厂家进行合作，

则有可能导致公司合金配方、工艺技术等核心技术的泄露，从而发生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与南平铝业合作，公司不存在核心技术外泄的担忧，是公司在现有市

场环境中的最佳选择。 



3、贴近市场，减少运输成本 

目前公司大部分客户集中在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从公司所在地崇州市运

输到珠三角及长三角的距离是 1800-1900公里。如公司与南平铝业合作，则运输

距离将缩短 1000-1300公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拟通过租赁并改造南平铝业部分生产线用于生

产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可以解决目前公司面临的产能瓶颈问题，满足

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 

鉴此，经审慎考虑，南平铝业拟就其作出的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承诺

事项申请豁免履行。 

三、补充承诺 

为了彻底解决公司产能瓶颈问题，公司及南平铝业承诺：公司拟在未来三

年内通过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资产、建设生产线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公

司产能，以期彻底解决关联交易。对于三年内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

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审议。前述投资完成后，公司在未来将进一步做大做强，

为股东和社会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四、审议及决策程序 

1、董事会意见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其中关联董事许继松、

周策、冯东升回避表决，该议案在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6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了通过。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1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豁免履行关联交易承诺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豁免履行承

诺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南平铝

业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豁免履行承诺是为了实施公司租



赁南平铝业部分资产用于生产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公司结合实际情况

对南平铝业现有生产线等信息作了详细分析，认为租赁南平铝业部分资产用于生

产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有利于公司解决产能瓶颈问题。经过认真审阅，

我们认为南平铝业拟就不与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的承诺事项申请豁免履行有

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豁免履行承

诺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20年 10 月 21日分别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公司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控股股东南平铝业提请豁免承诺事项符合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福蓉科技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部分承诺无异议。该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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